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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（12）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（12）★★

★★★ 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单位犯此罪，只处罚自然人，不处罚单位

★★★ 第109条叛逃罪

主体：国家机关人员or掌握国秘的国家工作人员
国机要求履行公务期间擅离职守+叛逃境外/境外叛
逃
国秘只需叛逃境外或境外叛逃，且从重罚
叛逃后犯其他罪，数罪并罚

★★★★★ 第110条间谍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11条
为境外窃取、剌探、收买、非法提
供国家秘密、情报罪

与故意（过失）泄露国秘罪[渎职罪]，非法获取国
秘罪[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]的联系
特殊累犯时注意犯罪性质的影响

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

第114条
/第115
条第1款

放火罪/决水罪/爆炸罪/投放危险物
质罪/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故意；
114后果未严重：3~10年；
115严重后果：10年~死，
故意传播突发性传染病病原体，危害公共安全，成
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★★★★★
第115条
第2款

失火罪/过失决水罪/过失爆炸罪/过
失投放危险物质罪/过失以危险方
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过失；3~7，
较轻，拘役~3年以下

★★★★★

第116条
/第119
条第1款

破坏交通工具罪

破坏-丧失应有的功能
116后果未严重，3~10
119严重后果，10~无期~死刑；
过失；3~7，较轻，拘役~3年以下

★★★

第117条
/第119
条第1款

破坏交通设施罪

破坏-丧失应有的功能

★★★

第118条
/第119
条第1款

破坏电力设备罪

★★★ 同上 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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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★★★

★★★
第119条
第2款

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/过失损坏交
通设施罪/过失损坏电力设备罪/过
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罪

破坏-丧失应有的功能
过失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20条组织、领导、参加恐怖组织罪
认识到组织性质，增加财产刑-并处罚金，
被胁迫参加，没有实施恐怖活动，不成立犯罪

★★★
第120条
之一

帮助恐怖活动罪

★★★
第120条
之二

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 预备行为正犯化

★
第120条
之三

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、煽动实
施恐怖活动罪

★
第120条
之四

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

★
第120条
之五

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
服饰、标志罪

★
第120条
之六

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
物品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 有人的存在

★★★ 第122条劫持船只、汽车罪
致人死亡，想象竞合
破坏交通工具罪
暴力胁迫不付出租车费用，抢劫罪

★★★
第125条
第1款

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
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罪

运输包括邮寄与走私

★★★
第125条
第2款

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储存危险
物质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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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（52）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127条
盗窃、抢夺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、危
险物质罪

吸收持有，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

★★★★★
第127条
第2款

抢劫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、危险物质
罪

★★★★★
第128条
第1款

非法持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罪
非法持有：不符合条件而持有
私藏：之前具有合法持有资格，丧失资格后继续控制

★★★
第128条
第2款/第
3款

非法出租、出借枪支罪
依法配备公务用枪；出租出借即犯此罪
依法配置枪支，造成严重后果才成立此罪，客观超过
要素，认识到可能性即可

★★★ 第129条 丢失枪支不报罪

依法配备公务用枪(若是国家机关人员，想象竞合)
造成严重后果，客观超过要素
前提和行为，本罪纯正额度不作为犯
及时报告还是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玩忽职守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33条 交通肇事罪

单位主管人员、车所有者、承包人指使强令造成重大
交通事故，成立本罪
逃逸致死，指逃逸避责致死
因果关系

★★★
第133条
之一

危险驾驶罪

道路：广义可能有人的路
追逐竞驶，开始即既遂
校车旅客运输，严重超载/超速[刑九新增]
违反危险化学品安管规定运输之，危及公共安全[刑九
新增]

★★★ 第134条 重大责任事故罪 生产、作业中

★★★ 第134条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过失罪

★★★ 第136条 危险物品肇事罪 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

★★★
第139条
之一

不报、谎报安全事故罪 贻误事故抢救（若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，不成立本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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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（108）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（108）

第三章
第一节 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（9）

第一节 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（9）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★★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140条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 5万以上，普通法条

★★★★★ 第141条生产、销售假药罪

假药罪重，起刑3年，有死刑
何为假药，列举6种
生产，扩大解释：含印制包装材料、标签、说明
书的行为
销售，扩大解释：含为出售而购买储存
罪数问题-非法经营

★★★ 第142条生产、销售劣药罪 劣药罪轻，严重危害才3年以上，最高无期

★★★ 第143条
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
罪

不合格，不达标，滥用食品添加剂，起刑3年以下，
最多无期

★★★★★ 第144条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 掺毒害，知毒害，用毒害，起刑5年以下，有死刑

★★★ 第145条
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
罪

销售做扩大解释，含购买并有偿使用

★ 第146条
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
罪

造成严重后果，侵害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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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三章
第二节 走私罪（10）

第二节 走私罪（10）★★★

走私罪-逃税罪的特殊法条
155走私犯罪既遂：海关监管现场被查获/申报行为
实施完毕/…境内销售或申请核销行为完毕
156走私罪的共犯：事前或事中通谋，事后帮助提
供贷款/资金/账号等，成立洗钱罪or掩饰、隐瞒犯
罪所得罪

★★★★★
第151条
第1款

走私武器、弹药罪

弹药：含可用的弹壳弹头
符合此罪，不再认定为非法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支
弹药罪（包含）
走私入境后，又非法出售，数罪并罚

★★★ 同上 走私假币罪
假币-伪造的货币，不包括变造的货币
走私变造货币-走私国家禁进出口的其他货物、物品
罪

★★★
第151条
第2款

走私文物罪 仅限内到外，外到内，成立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

★★★ 同上 走私贵重金属罪 仅限内到外，外到内，成立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

★ 同上 走私珍贵动物、珍贵动物制品罪

★
第151条
第3款

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
罪

★★★ 第152条走私淫秽物品罪 故意犯，并要求具有牟利或者传播的目的

★★★★★ 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
一年内曾因走私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，拘役~3
年以下，并处逃税额1~5倍罚金

★
第152条
第3款

走私废物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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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三章
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(17)

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(17) 
★★

★★★ 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 仅适用于对注册资本采用实缴登记制的公司

★ 第159条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

★ 第161条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

★ 第162条妨害清算罪

★
第162条
之二

虚假破产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
较大=5000元以上，拘役~5年以下；巨大，5年以
上~最高15年，可以没收财产
收各种回扣、手续费归个人所有
为他人谋取利益-允诺即可，不要求实施或达成

★★★★★ 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

主观目的/客观要素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
因被勒索给予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，不认为犯罪
自首特殊条文：被追诉前主动交代，可减轻or免除
处罚

★★★ 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
主体仅限于国有公司（100%国有）、企业的董事、
经理

★★★ 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三情形、同时触犯贪污罪，与贪污罪想象竞合

★★★★★ 第167条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

国有（公司、企业）、事业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，
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
本罪为过失犯罪
明知诈骗还给财，成立贪污罪等，对方诈骗未遂；
如果通谋，成立贪污罪等的共犯

★★★ 第169条
徇私舞弊低价折股、出售国有资产
罪

有贪污，想象竞合，成立贪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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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三章
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(30)

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(30) 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170条伪造货币罪

废除了死刑，限额罚金改为了无限额罚金
伪造：非此种货币的材料取得此种货币的形式
变造：使用同一种货币材料改变数额、数量
同时伪造+变造，以伪造货币罪定罪
货币：正在流通的法定货币

★★★
第171条
第1款

出售、购买、运输假币罪
本罪对象仅为伪造的货币，不含变造的货币
伪造并出售或运输伪造的假币（同一性），按170
从重罚，不同一，数罪并罚

★★★★★ 第172条持有、使用假币罪

对象为伪造的货币，不含变造的货币，
单纯持有变造的货币不成立犯罪
对人使用变造货币骗取财物，成立诈骗罪
使用假币：作为金融工具使用
不属于使用假币的行为：
①向知情人交付，委托他人保管
②共犯间分配
③向知情人出售
④证明自己的信用能力
ATM上存假取真，盗窃罪+使用假币罪数罪并罚

★★★ 第173条变造货币罪
变造是对真货币的加工，前后具有同一性，丧失同
一性为伪造

★★★ 第175条高利转贷罪

目的性：套取是就有转贷牟利目的
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套取贷款，以贷款诈骗罪论处
罪含2部分：套取贷款+高利转贷，既非吸收犯，也
非牵连犯

★★★
第175条
之一

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

单位犯此罪，单位罚金+（直接负责主管人员+其他
直接责任人员）处刑罚
不要求有特定目的，无非法占有目的即成立骗贷罪
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成立金融诈骗罪（如贷款诈骗罪、
信用卡诈骗罪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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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第三章

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(30)
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(30) 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176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未社会公开宣称，仅在亲友/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吸收，
不属于此罪
仍算此罪：①明知亲友或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人员
吸收而予以放任②以吸金为目的招工招聘并吸收资金
要求扰乱金融秩序，即非法吸收+货币资本经营；资
金用于生产活动，不成立本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77条 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

伪造信用卡含：复制他人卡，利用他人信用卡信息资
料复制
故意犯，要求有使用或行使的目的
伪造、变造后实施诈骗，属牵连犯，择重罪处罚

★★★
第177条
之一第1
款

妨害信用卡管理罪

虚假身份证：非本人真实=虚假
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：收藏他人可以透支的贷记卡，
即使征得持卡人同意，也是非法持有；但经持卡人同
意而代为保管或取款而持有的、经持卡人同意收藏没
有余额不能透支的借记卡，不属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
卡
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+数量较大才成立本罪
实施本罪又信用卡诈骗，属于牵连犯，择重罪罚

★★★
第177条
之一第2
款

窃取、收买、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
本罪对象：信用卡信息
银行/其他金融机构员工-量刑身份，要求其理由了职
务之便实施本罪行为

★ 第180条 内幕交易、泄露内幕信息罪

★★★
第183条
第一款

职务侵占罪【保险公司员工】

★★★
第183条
第2款

贪污罪 国有和国有委派到非国有从事公务的，按贪污罪论处

★
第186条
第1款

违法发放贷款罪

★ 第187条 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

★ 第189条 对违法票据承兑、付款、保证罪

★★★★★ 第191条 洗钱罪

上游七罪（行为，非定罪罪名）：毒黑恐走，贪污金
融（破坏+诈骗）
范围扩大至：贪污贿赂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、金融诈
骗的所得及收益
贪污贿赂不含：职务侵占，隐瞒境外存款；
挪用公款罪中得公款不属，但产生的利息属于洗钱对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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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(8)

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(8) ★★

有本节犯罪VS诈骗罪=特殊法条VS普通法条，法条
竞合不再按普通诈骗罪论处
单位犯（贷款、信用卡、有价证券）诈骗罪，按自
然人定罪
金融诈骗，但金额未达金融诈骗犯罪要求，但达到
诈骗罪的要求，可以认定诈骗罪；有金融诈骗罪要
求数额的可能，可以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未遂
当前诈骗类型犯罪都没有规定死刑

★★★★★ 第192条 集资诈骗罪

行为模式概况
"数额较大"指10万以上
故意犯，要求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目的只能存在与使
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之际
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：通过诈骗集资，造成较大资
金不能归还，并具有八情形之一，可以认定为具有
非法占有目的

★★★★★ 第193条 贷款诈骗罪

列举+概况
申请贷款即着手，贷款发放即既遂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列举7种情形
贷款诈骗罪VS骗取贷款罪：骗取贷款+非法占有=
贷款诈骗

★★★★★
第194条
第1款

票据诈骗罪

行为完全列举：5种行为，超出此5种，不成立此罪，
但可能成立诈骗罪
①明知伪造、变造而使用
②明知作废而使用
③冒用他人的票据
④签发空头支票/印鉴不符的支票
⑤签发无资金保障的汇、本票或出票时做虚假记载
明知：注意性规定
使用：按照票据的功能及通常使用方式使用
骗取财物：④、⑤不是为了骗取财物，延缓债务履
行的，不成立本罪；先骗财事后补空白支票，不成
立本罪，仅认定（合同）诈骗罪

★★★
第194条
第2款

金融凭证诈骗罪
概况
仅限使用伪造、变造的凭证；
利用别人真实凭证，仅成立诈骗罪

★ 第195条 信用证诈骗罪 列举+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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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★★★★ 第196条 信用卡诈骗罪

行为完全列举：
(一)使用（对人使用）伪造（含变造）的信用卡，或
者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；
(二)使用（包含对机器使用）作废的信用卡的；
(三)冒用他人信用卡的；
(四)恶意透支的（合法持有）；
前款所称恶意透支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
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催
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。
盗窃（仅适用于盗窃）信用卡（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
卡）并（不要求同一人）使用（对人使用）的，依照
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【盗窃罪】定罪处罚。
！司法解释认为：捡拾他人信用卡后再ATM上取钱，
成立信用卡诈骗罪。

★ 第197条 有价证券诈骗罪 概况

★★★★★ 第198条 保险诈骗罪 行为完全列举

第三章
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(14)

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(14) ★

★★★★★ 第201条 逃税罪

不作为罪，应缴而不缴
多次实施，未经处理，数额累计
税务机关追缴，及时补缴税款+缴纳滞纳金，已受行
政处罚，不予追刑责（处罚阻却），但五年内因逃税
受过刑法or给予过2此以上行政处罚除外！

★★★ 第202条 抗税罪 实施抗税致人重伤死亡，想象竞合

★ 第203条 逃避追缴欠税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04条
第1款

骗取出口退税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05条
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用于骗取出口
退税、抵扣税款发票罪

让他人为自己虚开、介绍他人虚开，算正犯（教唆犯/
帮助犯的正犯化）

★ 第206条 伪造、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★ 第207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11条 单位犯本节之罪的处罚 本节之罪=危害税收征管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12条
追缴税款、所骗取的出口退税优先原
则

犯201~205规定之罪，判处罚金、没收财产，执行前
先追缴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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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(7)

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(7) ★ 本节之罪都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情形

★★★★★ 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

罪数问题：
1.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罪，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
商品，仅为此罪
2.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罪，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
注册商标的商品，数罪并罚

★ 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

★ 第216条假冒专利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 要求以营利为目的

★ 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

第三章
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(13)

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(13) ★★ 单位可构成本节规定的所有犯罪

★ 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

★ 第222条虚假广告罪

★ 第223条串通投标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24条合同诈骗罪

★
第224条
之一

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25条非法经营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26条强迫交易罪

2010后新增：
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投标、拍卖的；
强迫他人转让或收购公司、企业股份、债券或其他
资产的；
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。

★

第229条
第1款/第
2款

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
索要财物数额巨大，构成非国家人员受贿罪，想象
竞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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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罪(42)
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罪(42)

★★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232条故意杀人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34条故意伤害罪

★

第234条
之一第1
款

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

★ 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36条强奸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37条
第1款

强制猥亵、侮辱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37条
第3款

猥亵儿童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38条非法拘禁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+利用职务，从重处罚

★★★★★ 第239条绑架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40条拐卖妇女、儿童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41条
第1款

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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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罪(42)
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罪(42)

★★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
第242条
第2款

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43条 诬告陷害罪
捏造事实-预备，诬告陷害-实行，他人-单位或自然人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-量刑身份，从重处罚

★ 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

★
第244条
之一

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

★ 第245条 非法搜查罪、非法侵入住宅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46条 侮辱罪、诽谤罪 公然侮辱；捏造事实-预备行为

★★★★★ 第247条 刑讯逼供罪、暴力取证罪
司法工作人员-定罪身份
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按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从重
处罚

★ 第248条 虐待被监管人罪
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按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从重
处罚

★ 第252条 侵犯通信自由罪

★
第253条
第1款

私自开拆、隐匿、毁弃邮件、电报罪 邮政工作人员-定罪身份

★
第253条
之一
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57条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58条 重婚罪

★
第259条
第1款

破坏军婚罪

★★★ 第260条 虐待罪 犯罪对象-家庭成员

★★★
第260条
之一

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 非亲告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1条 遗弃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2条 拐骗儿童罪

★
第262条
之二

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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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(13)
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(13)

★★★★★
重在犯罪分析，重中之重！
结合犯罪理论，研究透彻！

★★★★★ 第263条 抢劫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4条 盗窃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6条 诈骗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7条第1款 抢夺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68条 聚众哄抢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0条 侵占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1条第1款 职务侵占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2条第1款 挪用资金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3条 挪用特定款物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4条 敲诈勒索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5条 故意毁坏财物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6条 破坏生产经营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76条之一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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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

第六章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
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 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277条 妨害公务罪
妨碍对象是红十字会时，要求是在自然灾害和突
发事件
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，并从重处罚

★★★★★ 第279条 招摇撞骗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80条
第1款

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
件、印章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80条
第1款

盗窃、抢夺、毁灭国家机关公文、证
件、印章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80条
第2款

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
体印章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80条
第3款

伪造、变造、买卖身份证件罪

★★★★★
第280条
之一

使用虚假身份证件、盗用身份证件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81条 非法生产、买卖警用装备罪

★ 第283条
非法生产、销售专用间谍器材、窃听、
窃照专用器材罪

★★★ 第284条 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罪

★★★

第284条
第1款/第2
款

组织考试作弊罪

★★★
第284条
第3款

非法出售、提供试题、答案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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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

第六章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
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 ★★★

★★★ 第284条之一第4款 代替考试罪

★★★ 第285条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

★ 第286条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

★ 第286条之一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

★ 第287条之一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

★ 第287条之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知道罪名即可

★ 第288条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

★★★ 第290条第1款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

★★★ 第290条第2款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

★★★ 第290条第3款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

★ 第290条第4款 组织、资助非法聚集罪

★★★ 第291条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、交通秩序罪 此罪仅处罚首要分子

★ 第291条之一 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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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（137）

第六章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

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(50) ★★★

★
第291条之一第2
款

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92条第1款 聚众斗殴罪
聚众斗殴致重伤、致死成立故意伤害、故意杀
人罪，该规定仅适用于直接造成死亡的斗殴者
和首要分子，对其他参与者不适用

★ 第293条 寻衅滋事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94条第1款 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94条第2款 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

★★★★★ 第294条第4款 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
主体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包庇行为必须利用
职务上的便利

★ 第295条 传授犯罪方法罪

★ 第300条第1款
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
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

★ 第300条第2款
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
迷信致人重伤、死亡罪

★★★ 第301条第1款 聚众淫乱罪

★★★ 第301条第2款 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

★★★ 第302条
盗窃、侮辱、故意毁坏尸体、尸骨、
骨灰罪

★★★★★ 第303条 赌博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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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
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(20)

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(20) 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305条 伪证罪 在刑诉中

★★★★★ 第307条第1款妨害作证罪

独立的犯罪，非教唆犯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采取一般嘱托、请求、劝诱等方
法组织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做伪证的，缺乏期待可
能性，不成立此罪

★★★★★ 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罪 帮助犯的正犯化

★★★★★ 第307条之一 虚假诉讼罪
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，与他人实施该罪行为，从
重处罚

★★★★★ 第310条 窝藏、包庇罪
事前通谋，以共同犯罪论处
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、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帮
助犯罪非洲逃避处罚罪

★★★★★ 第312条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
所得收益罪

第六章
第三节 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罪(8)

第三节 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罪(8) o

第六章
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(10)

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(10)  o

第六章
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(11)

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(11)  o

第六章
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(15)

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(15) o

By 河床： 548673745
编辑整理：罗贤水 Tel/微信：15990015428



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六章
第七节 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(11)

第七节 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(11) ★★

★★★★★ 第347条 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

★★★★★ 第348条 非法持有毒品罪

★★★ 第349条
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
窝藏、转移、隐瞒毒品、毒赃罪

包庇对象为特定罪犯，没有认识到，成立包庇罪
窝藏毒品同时触犯非法持有毒品，从一重罪处罚
缉毒人员或国机人员犯此罪，从重处罚

★★★
第349条
第3款

按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共犯处理

★★★★★ 第350条
非法生产、买卖、运输制毒物品、走私制毒
物品罪

★ 第351条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

★
第353条
第1款

引诱、教唆、欺骗他人吸毒罪

★ 第354条 容留他人吸毒罪

第六章
第八节 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
(6)
第八节 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(6) o

★
第358条
第1款

组织卖淫罪、强迫卖淫罪
“他人”包括男性和女性
既遂标准为被组织者实施了卖淫行为

★
第358条
第3款

协助组织卖淫罪 法律拟制，帮助犯的正犯化，属于实行犯

★
第359条
第1款

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
★
第359条
第2款

引诱幼女卖淫罪

★
第360条
第1款

传播性病罪

★ 第362条 窝藏、包庇罪（法律拟制）
公安查处卖淫、嫖娼时，通风报信，情节严重拟
制为此罪

第六章
第九节 制作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罪(5)

第九节 制作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罪(5) o

★
第363条
第1款

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牟
利罪

要求以牟利为目的

★
第364条
第1款

传播淫秽物品罪
此罪不要求以牟利为目的，若具有牟利目的，成
立363.1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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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(23)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(23) o

★★ 第368条第1款 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 军人执行职务-妨碍公务罪的特殊法条

★★ 第369条
破坏武器装备、军事设施、
军事通信罪

知道罪名即可

★ 第372条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
招摇撞骗罪（279）的特殊法条
招摇撞骗不以骗取财物为要件，若还骗取数额较大
以上财物的，本罪与诈骗罪想象竞合，从重罪处罚

★ 第375条第1款
伪造、变造、买卖武装部队
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

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
（280）的特殊法条

★ 第375条第1款
盗窃、抢夺武装部队公文、
证件、印章罪

盗窃、抢夺、毁灭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
（280）的特殊法条
但本法条没有规定毁灭行为，若毁灭物质部队的公
文等，构成280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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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(14)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(14) ★★★★★ 国家反腐反贪，此章罪很重要

★★★★★ 第382条 贪污罪

主体：国家工作人员
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工委、证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也
算（伪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罪和贪污罪不具有牵连
关系，应数罪并罚）
受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
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，拟制为本罪的国家
工作人员（在其他犯罪中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）
判断公式：国家工作人员+主管经手财物+把财物弄走
=贪污犯，
例子：出纳下班返还撬柜偷钱=贪污罪！
贪污金额标准：通常3万以上，特殊情况，1万元以上
就算

★★★★★ 第383条 贪污罪的处罚
个人贪污数额指个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数额，
2人共贪2亿=每人贪污2亿

★★★ 第384条 挪用公款罪

★★★ 第385条 受贿罪

★★★ 第387条 单位受贿罪

★★★ 第388条之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

★★★ 第389条 行贿罪

★★★ 第390条之一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

★★★ 第391条 对单位行贿罪

★★★ 第392条 介绍贿赂罪

★★★ 第393条 单位行贿罪

★★★★★ 第394条 贪污罪
国家工作人员国内公务活动或对外活动接受礼物，应
当交公而未交公，数额较大的，算贪污罪

★★★ 第395条第1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

★★★ 第395条第2款 隐瞒境外存款罪

★★★ 第396条第1款 私分国有资产罪

★★★ 第396条第2款 私分罚没财物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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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第九章 渎职罪(37) 第九章 渎职罪(37) ★★★★★ 国家反腐反贪，此章罪很重要

★★★★★ 第397条 滥用职权罪、玩忽职守罪

犯罪主体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滥用职权-故意犯罪；玩忽职守-过失犯罪；两罪之
间非对立关系，而是属于位阶关系
徇私舞弊-法定刑升格条件
本法另有规定，指行为符合另有规定时，依照另有
规定定罪处罚（398-419）
滥用职权同时犯故意杀人、伤害、侵犯财产等犯罪
构成要件时，想象竞合，择重罪处罚
玩忽职守与丢失枪支不报的关系：
依法配公务用枪的国机人员丢枪及时报，但造成严
重后果的，成立玩忽职守
依法配公务用枪的国机人员丢枪不及时报，造成严
重后果的，成立玩忽职守与丢枪不报想象竞合，择
重处罚
其他依法配公务用枪的非国机人员丢枪不及时报，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成立丢枪不报罪

★★★ 第398条
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
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

主体：国家机关人员
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此罪的，依照该法条酌情处
罚

★★★★★
第399条
第1款

徇私枉法罪

只有在具体案件中负有刑事追诉职责的司法工作人
员，才能成为本罪的正犯
行为人必须利用其具体的职务权限，
行为人主观动机必须是徇私、徇情，
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到起诉，
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

★★★★★
第399条
第2款

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

★★★★★
第399条
第3款

执行判决、裁定失职罪
执行判决、裁定滥用职权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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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第九章 渎职罪(37) 第九章 渎职罪(37) ★★★★★ 国家反腐反贪，此章罪很重要

★★★★★ 第399条第4款

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
执行判决、裁定失职罪
执行判决、裁定滥用职权罪

↑
以上三罪与受贿罪的想象竞合

将数罪并罚的情形法律拟制为一罪：只有当司法工作人员先收受贿赂，
然后犯徇私枉法等罪的，才能一罪论处。
在犯徇私枉法等罪后，明知对方的财物是自己违法的职务行为的不正
当报酬而收受该财物的，数罪并罚
司法工作人员索取贿赂后有徇私枉法等行为的，原则上不适用该款

★★★★★ 第400条第1款私放在押人员罪 主体：司法工作人员

★★★★★ 第400条第2款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主体：司法工作人员

★★★ 第401条 徇私舞弊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罪知道罪名即可，此罪不构成私放在押人员罪，不构成滥用职权罪

★★★★★ 第404条 徇私舞弊不征、少征税款罪

主体：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
与逃税、抗税等犯罪人勾结不征、少征的，应当认定逃税等罪的共犯
与此罪想象竞合，择重处罚，不应以逃税等罪的共犯论处
索取、收受贿赂，不征、少征税款，分别成立受贿罪与此罪的，应当
数罪并罚
本罪为故意犯罪，过失行为不成立本罪，但可能成立玩忽职守罪

★★★ 第406条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
被骗罪

主体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如果是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……的，成立
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（167）
如果明知对方诈骗，还签订履行合同的，成立贪污罪；对方成立（合
同）诈骗罪（未遂）；如果双方通谋，成立贪污共犯

★★★ 第411条 放纵走私罪
主体：海关工作人员
如果是司法人员，成立徇私枉法罪
走私-走私行为，不要求其成立走私罪

★★★ 第416条第1款不解救被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

主体：复议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此罪名中的“绑架”仅指的是【拐卖妇女、儿童罪】（240.1）中的
“拐骗妇女、儿童”的一种情形
本罪实行行为为“不解救”，属于不作为犯罪
国家机关人员与犯罪分子通谋，提供便利，应当以240.1罪共犯论处，
通谋+不解救，想象竞合，择重处罚

★★★ 第416条第2款阻碍解救被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

★★★ 第417条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主体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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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度 记忆桩 联想 法条 罪名 知识点关键词 补充知识点

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(31)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(31) o 知道罪名即可

★ 第423条 投降罪 动机：贪生怕死

★ 第426条 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军事职务-妨碍公务罪的特殊法条

★★ 第431条第2款
为境外窃取、剌探、收买、
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

为境外窃取、剌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
罪的特殊法条

★ 第433条 战时造谣惑众罪 知道罪名即可

★★ 第434条 战时自伤罪
“自伤”必须要求达到足以逃避军事义务的程
度

★ 第438条
盗窃、抢夺武器装备、军
用物资罪

知道罪名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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